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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“紫金奖•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”（2023） 
竞赛公告 

 

“紫金奖·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”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、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中国建筑学会、中国勘察设计协

会、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共同举办。大赛自 2014 年起已举办 9 届，

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建筑与环境设计品牌赛事，致力于为设

计师、青年学子及社会公众搭建专业性与社会性充分融合的行业

平台，推动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设计创新和高品质建设。现将有关

情况和要求公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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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主题 

更新是城乡发展永恒的主题。目前，我国城镇化率已达

65.22%，进入了城镇化发展中后期，城乡建设方式由增量扩张

转向存量挖潜，城乡空间更新日趋常态化。第十届大赛以“更新

的家园 更美的生活”为主题，聚焦城乡建设模式发展转型，聚

焦城乡空间品质和活力提升，旨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

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战略部署，为推

动中国式现代化、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富创意、更有品质

和更具温度的设计力量。 

二、竞赛内容及要求 

大赛延续开放式命题，参赛者应选择与更新相关的现实空间

为创作题材，自行拟定设计任务。 

创作选址：参赛者自行选址，选址应为客观真实的现实空间，

提倡从身边入手、从现实入手，不得掺杂虚拟或虚假信息。同时，

大赛组委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一批有设计需求的基地，形成设计

基地备选名录（另行发布），搭建共创平台，供参赛者参考选用。 

创作内容：鼓励但不限于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、既

有建筑更新、老旧住区改善、市政基础设施改造、无障碍环境设

计、公共空间设计等内容的创作。  

创作形式：可以是建筑设计、景观设计、城市设计、艺术设

计（包括环境小品、城市家具）等单项或综合设计。参赛者应在

开展真实调研的基础上，针对所选场地的特点，表达对更新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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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和设计构想。 

创作导向：着重表达创意创新，鼓励参赛者积极响应社会需

求的变化、信息技术的革新，探索设计与文化艺术、绿色技术和

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互融互促。 

三、竞赛分组及参赛对象 

竞赛设职业组和学生组。职业组为相关专业的设计师、教师

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；学生组为相关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生（本专

科、硕士、博士）。参赛组别根据第一主创人的身份确定，同一

作品不得跨组重复申报。 

为促进创意设计成果落地转化，大赛鼓励参赛者与设计基地

主体（如产权主体、平台机构、实施主体等）组成联合体共同参

赛。 

四、专项合作赛道 

本届竞赛增设城市、专业、企业 3 个专项合作赛道，专项合

作赛道参赛作品与其他参赛作品具有同等参评资格。赛道合作方

将在成果落地转化、优秀选手就业等方面提供相应支持。各专项

合作赛道基地概况、设计要求将另行发布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建

筑创意空间”和“紫金奖·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”官方网站

www.iarchis.com。 

（一）城市合作赛道：“平江九巷”专项赛道 

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管委会、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、苏州名城保护集团有限公司为该专项赛道合作方。“平江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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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”位于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内，占地面积约48.9公顷。为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关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

重要讲话精神，赛道将结合片区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、安全

隐患房屋消险、特色街巷打造、公共空间品质塑造、城市家具品

质提升和产业业态更新等发展诉求，发布专项设计要求，征集专

项创意设计作品。 

（二）专业合作赛道：“第十三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”专项

赛道 

江苏省园艺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、无锡市人民政府和江阴市

人民政府为该专项赛道合作方。第十三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选址

于无锡江阴市马镇南部区域，竞赛用地包含马镇镇区及园博会主

会场（原徐霞客博览园）。赛道将根据园博会总体方案和园博园总

体规划方案，围绕镇区和园内联动更新、展园和展陈设计互促，

结合霞客文化、江南水乡、生活美学、烟火街巷、园艺疗愈和温

情邻里等主题场景，发布专项设计要求，征集专项创意设计作品。 

（三）企业合作赛道：“交通设施与城市有机融合”专项赛

道 

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为该专项赛道合作方。赛道旨在推动

美观简洁、布设灵活的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建设，助力轨道交

通行业高质量发展，以综合换乘枢纽、旅游景区接驳、校区与产

业园区通勤、高架线路与城市景观融合等场景为关注点，聚焦以

高架和地面线路为主要敷设形式的中低运量轨道交通，围绕站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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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体化、景观融合和功能服务等多维度的创意创新，发布专项设

计要求，征集专项创意设计作品。 

五、参赛报名和作品提交 

（一）参赛报名 

大赛采用网上报名，参赛者可通过“紫金奖·建筑及环境设

计大赛”官方网站（www.iarchis.com）报名参赛。参赛报名截止

日期：2023 年 9 月 30 日。 

参赛者可为个人或团队，鼓励组建跨专业团队参赛。职业组

参赛者可结合正在设计的项目，学生组可结合课程设计、毕业设

计或指导教师科研项目，根据大赛要求进行创作。学生组如有教

师指导参赛创作，应在报名和提交作品时予以注明。 

（二）作品提交 

作品提交截止日期：2023 年 10 月 10 日，为避免后期网络

拥堵，请参赛者尽早提交。参赛指导教师、参赛人员名单和排序

在作品提交审核通过后将不能更改（作品获奖证书、作品宣传展

示将按照提交时填写单位、人员顺序排序）。 

参赛者应提交设计图版 2 张，图版内容应包括设计说明和设

计图纸。其中，设计说明应包括场地信息的诠释和调查分析、创

意策划、设计思路和方案亮点等，设计图纸应包括分析图、总平

面图和节点设计图等。版式可根据作品表达需要，着力体现方案

重点和设计策略，原则应按 A1 竖排（大赛组委会提供设计方案

模板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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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版、照片、图纸等以 JPG 格式提交，精度应不小于 300dpi。

参赛者请同时提交创作草图、工作照片及其他创作过程资料若干

（图片为 JPG 格式，精度不小于 150dpi）。 

竞赛语言为简体中文，国外参赛作品可为中文，也可为中英

文双语注释，作品度量单位为公制。图版内容除设计说明、图示

注解外，不得出现参赛者姓名、单位及其他无关的任何标记，否

则取消参赛资格。具体内容请根据报名系统相关提示和要求提

交。 

六、赛程、评审与奖项 

（一）赛程与评审 

竞赛分初赛（专业评审）和决赛（综合评审）两个阶段。 

初赛（专业评审）：评审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，由

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、省级设计大师及行业内知名专家组成，

本届大赛主任委员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担任。专业评审产生

“优秀作品奖”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以及专项合作赛道奖。 

决赛（综合评审）：专业评审中获得“优秀作品奖”一等奖

的参赛作品入围决赛，参加综合评审。决赛为集专业性与社会性

为一体的综合赛事。专家评审委员会由院士、设计大师、业内知

名专家、文化界人士共同组成；决赛综合得分由专家评审、行业

代表、媒体代表和观众评分共同构成。综合评审产生“紫金奖”

金、银、铜奖。 

（二）奖项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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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赛组委会设“紫金奖”金奖、银奖、铜奖、优秀奖。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“组织奖”，“优秀作品奖”一、

二、三等奖，以及专项合作赛道奖若干名。  

大赛组委会结合各专项合作赛道参赛情况，可增设专项合作

赛道奖项若干名。 

专项合作赛道奖与其他奖项可叠加。 

（三）奖项类别 

1.职业组 

紫金奖：设金奖 2 名（奖金 10 万元/项）、银奖 3 名（奖金 3

万元/项）、铜奖 5 名（奖金 5 千元/项）。获奖作品同时授予同等

级“江苏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”；金奖、银奖作品同时授予同

等级“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”；另设优秀奖若干名，

颁发证书，不设奖金。 

优秀作品奖：设一等奖 10 名、二等奖 30 名、三等奖 50 名，

不设奖金。获奖作品同时授予同等级“江苏省城乡建设系统优秀

设计奖”。 

2.学生组 

紫金奖：设金奖 2 名（奖金 10 万元/项）、银奖 3 名（奖金 3

万元/项）、铜奖 5 名（奖金 5 千元/项）。金奖、银奖作品同时授

予同等级“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”；另设优秀奖若干

名，颁发证书，不设奖金。 

优秀作品奖：设一等奖 10 名（奖金 1 万元/项）、二等奖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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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（奖金 5 千元/项）、三等奖 50 名（奖金 3 千元/项）。 

组委会有权根据参赛作品提交情况和评审意见，调整奖项数

量。以上所有奖项奖金含税金。 

七、有关说明 

1.大赛不收取参赛者任何费用。参赛者一旦通过大赛官方网

站报名成功，均视为同意并接受大赛规则。 

2.参赛者必须保证作品的原创性，不得抄袭、剽窃他人作品，

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。一旦查实非原创作

品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参赛和获奖资格，收回奖项和奖金并保留追

究法律责任的权利，有关法律责任或纠纷全部由参赛者承担。 

3.设计方案已实施的项目，或已在其他竞赛获奖或发表过的

作品不得参赛。参赛作品在公布竞赛结果前不得一稿多投。 

4.参赛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，主办方有权对参赛作

品无偿行使展示、传播和出版等权利。主办方有权对获奖作品进

行加工修改。 

5.获奖者及获奖作品纳入“紫金奖”人才库、作品库以及“紫

金建筑之星”人才孵化平台。 

6.获奖作品择优参加大赛优秀作品展，择优入选“第十届紫

金奖·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”优秀作品集。 

7.对积极组织参赛或成绩优异的单位、团体，颁发“组织奖”。 

8.获得职业组“紫金奖”奖项、“优秀作品奖”二等奖及以

上奖项，或指导学生组作品并获得“紫金奖”铜奖及以上奖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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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作为申报“江苏省设计大师”的参考。

9.获得职业组“优秀作品奖”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，将作为江

苏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相关人才选拔培养的参考。

10.本届大赛由江苏银行、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、江苏

省建筑与历史文化研究会作为协办单位，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、

建筑名苑、世界建筑、时代建筑、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

中心作为支持单位。专项合作赛道合作方为大赛特别支持单位。 

11.主办方对竞赛规则具有最终解释权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参赛咨询：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计处，庞慧冉（025

—51868651）

线上报名及技术咨询：陈飞（025-85578839，QQ：10581828）。 

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组委会 

2023年8月23日 


